民航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

学业奖学金动态调整评审办法
根据《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21】310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学校《关于做好2024级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动态调整工作的通知》，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审对象

2024级全日制非定向培养硕士研究生。定向培养研究生中的少数民族骨干计划、强军计划研究生参照本办法执行。

二、评审委员会

主  任：李  君  张卓然 

副主任：唐志文  吴薇薇

委  员：张军峰  陆  婧  丁  萌  张锦华  杨  玲

祖培龙  付  昊  王江鑫  彭诗怡  张思仪
三、基本原则

公开、公平、公正、择优。

四、评审依据

根据研究生中期考核、中期测评情况，重点考察上一学年的学习成绩、科研、专业实践、综合表现、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情况等。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家庭经济困难的硕士研究生。

五、等级标准及评审比例
（一）学业奖学金等级与比例的评定，采取奖金总额不变的原则，评定后的等级比例原则上保持原等级比例。分为一等奖10000元，二等奖8000元，三等奖4000元。学院按照2024级研究生入学当年度评定的学业奖学金总额和等级比例，进行2024级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动态调整。 

（二）退学、休学硕士研究生、第一种硕博连读生进入博士阶段后，学业奖学金等级的名额在原年级不予扣除，但休学硕士研究生复学后参加学业奖学金评定时也不再增加等级名额。

六、动态调整评审办法

（一）取消资格

1.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参评：①未按时进行学籍注册。②违反校纪校规，受到警告（含）以上处分且处分未被解除。③中期考核未通过。④档案未到校或不完整。⑤有其它违纪行为。

2.因受处分停发学业奖学金的，参加本次动态调整的等级评定。但在处分期结束前不发放奖学金且不予补发。

（二）等级下调

1.下调标准：奖学金下调至多一级，直至三等奖学金。

2.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学业奖学金等级下调：①现存课程挂科未通过者。②未按时修完培养计划规定学分者。③评审委员会认定的其他特殊情况。

（三）等级上调

1.上调标准：奖学金上调至多一级，直至一等奖学金。

2.申请条件

（1）基本条件需满足以下要求：①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②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③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高等学校规章制度。④诚实守信，品学兼优。⑤按时进行学籍注册，认真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学习和科研任务，积极参加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

（2）其他条件需同时满足以下三个要求：①学习成绩优良，无补考重修。②中期考核成绩为优秀。③达到以下条件之一：a.在核心及以上期刊或国际著名期刊发表（含录用）2篇及以上学术论文。b.省部级及以上竞赛获奖者。c.校级及以上科创项目负责人。d.综合素质评分优异者。评分标准参照《民航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选计分标准》执行，各类统计截止时间为2025年12月31日。

七、评审程序

（一）学生申请

满足奖学金上调标准的研究生，填写并提交《民航学院学业奖学金上调申请表》（附件2）纸质一式一份，并按照《民航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选计分标准》（附件3）要求提交相应证明材料。

（二）学院评审

学院组织评审，根据评审标准和评审比例进行动态调整评审。

（三）公示审批

学院奖学金评审结果在学院网页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学院提交至学校研究生院审核，最终结果由研究生院公布。如发现任何弄虚作假，经查证属实，将取消其调整资格，并视情况予以当事人相应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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